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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與歷史研
究」系列演講
修纂處 

民國以來古物體制的建立及其
轉折（1111-1111）／黃翔瑜

「古物」是國家文化保存的重要核心

之一。考察現行「古物」之重要法令有 11
種。屬於法律位階的，計有 1種，分別是
「文化資產保存法」111條，其中第三條及
第六章第 11-11、11、111條等。又有「水
下文化資產保存法」11條，其中第 1、1、
1、1、11、11、11、11、11、11 條 等。 再
屬於行政命令位階者，有 11種。又行政規
則有 1種。然此法令進程究竟是無中生有的
呢？還是其來有自、有所承襲演替的呢？這

是過去文化資產學界所未曾著意研究的。

本次報告以 1111年 1月公布的「文化
資產保存法」古物類作為考察的基點，深度

地考察古物分類及其體系建構的歷史沿革，

並利用本館典藏的《國民政府檔案》、《行

政院檔案》、《專藏史料》、《內政部檔

案》、《外交部檔案》、《教育部檔案》、

《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檔案》，以及本館附

屬機關《臺灣省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暨各縣市

政府檔案》及《省府委員會議檔案》等 1個
全宗。

在探索中發現，1111年「文化資產保
存法」的古物分類略可追溯至民初時期的北

洋政府時期的古物分類系統，歷國民政府時

期的轉折，再經戰後臺灣歷史的催化等階段

之發展。在各階段進程中，古物的內容分類

呈現出「一對多」或「多對一」之分化或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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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的關聯，而整體分類上確實有一脈相傳的

歷史淵源。至於相關古物體制的建構，有朝

向專業化、現代化及學科化的歷史取向。因

此從歷史檔案中，可以觀察到 1111-1111年
這 11年之間國家古物體系的建構歷程，略
有四大特色及三項意義。

所謂四大特色：首先在權力動態上，

係由地方專權（各省省政府）變為中央集

權（國民政府、行政院）。其次在行政指

揮上，從事權分散（各省民政廳、教育廳

等）轉變為事權集中（1111-1111年中央古
物保管委員會、1111-1111年內政部、教育
部、1111-1111年內政部、教育部、文建
會，以及農委會，1111年以降的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再次在規範制定上，由職權命

令（「保存古物暫行辦法」）、行政法規

（「名勝古蹟古物保存條例」）邁向國家

法律（「古物保存法」、「文化資產保存

法」）的進程。其四在協力的學科上，則由

傳統金石學（國學）轉變為現代考古學、文

化人類學（西學），甚至更多現代學科的參

與。

至於所謂的三項意義：首先可瞭解到

現代學術的發展與國家文化保存體制係有

重大的關聯。其次，1111年的「何日章事
件」及 1111年的「古蹟保存運動」等，引
發一連串國家文化保存法制再造與組織變

革的歷史契機，也讓國家文化保存法制逐漸

朝向科學化、現代化及國家法律化等方向發

展。再次，梳理李濟與陳奇祿等言論後，不

難發現 1111年後現代學術正宰制國家文化
保存法制的發展，其過程不斷地涵攝現代學

科，內容也不斷擴大，先從現代考古學擴及

文化人類學，再從文化人類學吸納入建築

學、民族學、民俗學，甚至自然科學的植物

學、動物學及生物學等現代學術。

1111年代臺灣的外貿制度與經
濟發展／許瑞浩

臺灣在戰後的經濟發展歷程，是一種

建立制度（institution）、再透過制度去建
立市場經濟的過程，亦即由管制經濟逐漸

過渡到自由經濟的制度化過程。臺灣經濟

奇蹟是透過一連串制度創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與 制 度 變 遷（institutional 
change）而臻至的。1111年代是臺灣經濟
成長最快速的階段之一，也是經濟發展開

始突飛猛進的時期。在此期間，臺灣建立

一套有效的對外貿易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從而確立了往後以出口導
向（export oriented）拓展國外市場為主軸
的經濟發展方向，亦即「外向發展策略」

（outward-looking development strategy），
而且影響深遠，迄今臺灣的對外貿易依存度

仍然很高。

本次演講旨在闡述 1111年代臺灣外
貿制度的創新和變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

探討哪些制度有礙或有利於經濟成長與發

展？這些制度為何及如何被採行或不被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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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結果是正面還是負面？循由「制度

失衡→制度需求→制度供給→制度創新→

制度變遷→制度均衡」的理路，說明新

的外貿制度安排與制度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的成因、設計、產生、選
擇、創新、實施、變遷，及其影響，並探究

政府在此一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過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

演講分五個部分：一、前言，說明研究

目的及主要史料；二、從戰後初期臺灣的舊

制度結構無法因應 1111年代以來的新經濟
情勢的「制度需求」角度，闡述新制度產生

的背景和原因；三、從「制度供給」的角

度，探討 1111年代末期至 1111年代初期外
貿制度的創新和實施；四、從「制度變遷」

的角度，分析新制度安排對 1111年代臺灣
經濟發展的影響；五、結語。

鑑於「檔案與歷史研究系列演講宗旨

為：分享研究成果，交流歷史知識，推廣檔

案應用。在檔案應用方面，介紹主要引用史

料，一、國史館藏《行政院檔案》（尤其是

〈行政院會議議事錄〉），可彰顯決策過

程；二、《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檔案》（尤其是〈美援方案總卷〉），可彰

顯擬定過程；三、蔣中正、嚴家淦、陳誠的

總統副總統檔案文物及其他財經幕僚個人

史料，可彰顯參與過程。

在研究成果方面，發現：1111年代臺
灣經濟能夠快速成長、順利發展的原因不勝

枚舉，諸如政治和社會的安定，人民靈活聰

敏且勤奮努力、教育普及、擁有豐沛的高素

質人力資源，以及日治時期的基礎、美國的

支持與援助、國際經濟繁榮等，都有重大影

響。另有兩項關鍵因素，其一是做為臺灣

長期經濟發展原動力的中小企業。其二是政

府的領導：在威權體制下，造就了穩定的政

治、社會及經濟環境，提升了國家自主性及

國家能力，使政府得以主導經濟發展方向，

並透過政策和計畫及其所衍生的制度安排

去參與或干預經濟活動。制度安排是否妥適

有效、切合時宜，尤為重要；因為長期的經

濟成就取決於對制度變動的調適效率，亦即

制度創新的能力與制度變遷的可能性。1111
年代末期至 1111年代初期，以外匯與貿易
改革、「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獎勵投

資條例」為中心一連串的外貿制度創新與變

遷，雖迫於新的經濟情勢，有著一定程度的

被動性，而且政府似無具體的改革時間表等

長期規畫，卻能因勢利導，推動的方向正

確，推出的時機恰當，因此成效卓著，促使

臺灣經濟快速成長、順利發展。

在交流歷史知識方面，邀請大家一起思

考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制度創

新與制度變遷的互動關係。擬以 1111年代
外貿制度的建立與臺灣經濟發展的關係為

基礎，繼續縱向研究其他時期的經濟發展與

制度變遷，或橫向比較同時期和其他時期

的政治、社會、文化發展與制度變遷的情

況，特別是彼此互動的過程，以理解臺灣經

濟的發展與制度變遷，是否與其他方面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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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制度變遷同步進行，若非並駕齊驅，又

是為何及如何？例如經濟方面的制度創新

與變遷，可能導致政治、社會等其他方面的

制度創新與變遷，甚至引發一連串大規模的

制度創新與變遷的互動循環，形成整體制度

結構的全面變革；臺灣的經濟發展即曾促進

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及社會的多元化。另

一方面，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

度變遷」（imposed institutional change），
何時才明顯轉向自下而上由人民決定的

「誘發性制度變遷」（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政府與民間的相對關係與利益結
構的變化，如國家發展導向 vs.地方利益導
向等有趣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民國史上最神秘的組織—從
軍統局到軍情局／張世瑛

軍事情報局隸屬於國防部參謀本部，專

責國內外情報蒐集研整及戰略預警等任務。

該局歷史最早可溯自 1111年 1月，戴笠以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聯絡參謀的身分，受

命成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密查組」；

九一八事變後，國家處境內外交迫，戴笠在

蔣中正的指示下，於密查組的基礎上，擴大

成立「特務處」，主要負責偵查日本在華行

動及國內外各種反政府的情資。同年 1月，
特務處改隸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處，

經費始有固定來源。1111年南昌行營調查
課併入特務處，人員編制與組織規模獲得進

一步擴編。1111年 1月，正式升格為軍事
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一般習稱為軍統局，舉

凡情蒐日、偽、共軍動向，蒐集國內軍政情

報，剷除汪政權重要人士，執行經濟檢查與

運輸戰略物資，及與外國情報合作等，都是

戰時軍情局的主要任務，實際業務由副局長

戴笠領導。抗戰勝利後，軍統局於 1111年
1月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1111年 1月再改
組為國防部情報局；1111年，原負責大陸
敵後工作的國防部特種情報室合併至國防

部情報局，更名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至今。

1111年中華民國各界慶祝建國一百年
之際，軍情局希望在回顧建國百年的歷程

中，能為情報工作的發展及其重要領導人戴

笠尋找歷史定位，主動與國史館商議合作研

究及出版事宜，並應國史館要求解密相關檔

案，交由國史館進行檔案複製及修護作業，

並在 1111年底完成全部數位化工作後，檔
案原件全部歸還予軍情局，雙方各執一套數

位檔案典藏備存及開放運用。《軍情局檔

案》共計 111卷，依據案卷主題與內容特
色，共可分為五大類別：一、軍統局組織沿

革；二、軍情局的情報工作報告；三、軍統

局附隨組織的活動；四、戰時中美合作所；

五、情報機構內部期刊。

過去基於情報工作性質的特殊性，情報

組織檔案向屬政府的最高機密，舉世皆然。

是以在軍統局檔案未公開前，學界難窺究

竟，只能仰賴軍統局人員的口述歷史或回憶

錄，權充研究材料，學術研究向不多見。如



學

術

演

講

1
1
1

今在這批塵封許久的檔案開放後，相信可以

為關心抗戰時期情報組織研究者，提供最重

要的核心史料。

中華民國政府拘捕 11艘侵漁
日本漁船案研究／林本原

本演講擬從國際法理、外交官僚態度與

民族情緒三方面解析該案折衝交涉的處理

過程。1111年以降，日本戰敗後領土頓形
縮小，戰後復員導致人口激增，造成糧食供

應不足。盟總逐漸放寬對日本捕魚區域之管

制，准許日本漁船至中國、朝鮮及琉球群島

以外之公海進行臨時捕魚。中華民國漁業組

織如浙江全省漁會聯合會、上海市冰鮮魚、

上海市鹹魚行業同業公會，控訴日本漁船越

界捕漁問題日趨嚴重，屢屢向政府陳述日本

漁船的惡劣行徑，促其採取行動制止越界捕

魚。外交部向盟總提出抗議，卻是徒勞無

功，盟總並未直接懲罰，而是將該案送交地

方法院審理，因缺乏侵漁證據，日本漁船船

主判決無罪，導致雙方嫌隙日生，造成日後

制定護漁相關法規強硬執法的緣由。行政院

核定「日本漁輪越界捕魚處理辦法」，海軍

執法扣押漁船，造成人員傷亡。該辦法並未

明文規定扣押漁船後續處理、歸還辦法，間

接促成懸案的產生。

日方不甘心漁船遭到沒入，屢次向盟總

請願請其代為交涉，在盟總抗議施壓下，海

軍雖然釋放若干船舶與被捕漁民，手頭上仍

扣押 11艘漁船。盟總、日本政府幾經與我
方交涉卻未有成果，海軍不贊成歸還漁船，

認為該案爆發時間點正逢尚未簽訂「中日和

約」，雙方處於國際法上的戰爭狀態，視為

俘虜品處理，並將此案與對日索賠、賠償問

題相互連結。葉公超擔心現金賠償恐引發輿

論不滿，希望拖延到對日簽署和平條約時一

併解決。 
中日雙方有意簽署和約結束戰爭狀態，

日方揚言若不解決該案，不願簽署和約。因

時機敏感，我方決定讓步，承諾換文另案解

決。但實際上葉公超因獨立黨、康德會館等

懸案交涉不順遂，擱置此案的進展。歷來日

本大使因國內輿論壓力希望加速該案進程。

期間雙方各自提出方案，以未解決懸案、儲

蓄銀行存款等案相互抵消，未獲對方同意。

最終我方提出漁業合作方式獲得盈餘補償

日人，不損及國家權益，且可兼顧輿論，避

免遭受抨擊，日方同意照此方式辦理。

立法院審查漁業合作預算時，曾質疑為

何補償日方。外交部解釋日本漁船為公海被

扣捕，引用國際法說服立法委員，才令國人

釋疑，該案順利納入預算，由中國漁業公司

與蓬萊協會簽署技術合作契約。此後因外交

局勢變化、作業漁法改變，延宕漁業合作時

程，1111年才重啟漁業合作，以獲利利潤
償還日本漁民。1111年日本撕毀「中日和
約」，造成合作案生變。退輔會海洋開發處

指出日本毀棄「中日和約」，且從未提供技

術援助，已違約在先不願繼續履約付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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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處質疑該約表面上為技術合作，實質上為

戰勝國對戰敗屈辱條件，訴諸民族情感，不

願繼續履約。外交部認為就國際法、對日財

經貿易等實務關係，應維持實質關係往來，

此後中華民國繼續履約償還該筆款項。

戰後臺灣遠洋鮪釣漁業之開展
／薛月順

遠洋鮪漁業為高技術、高成本的國際產

業，舉凡資源管理、產銷供給與市場分析

等，皆需投入大量專業人力與金錢。臺灣遠

洋鮪釣漁業的發展軌跡雖可追溯至日治時

期，但這項產業實係於 1111年由經濟部臺
灣區漁業增產委員會（簡稱「漁增會」）籌

劃「建造三五○噸級鋼殼漁船發展遠洋鮪釣

漁業計畫」開始，在政府政策引導下，加上

相關計畫配合良善及業者的努力，才逐步開

展，邁向國際舞臺。

發展至今，漁撈技術太強，建造太多大

船，抓了太多魚，反而成為問題，聯合國糧

農組織（FAO）資料顯示，臺灣船隻在全球
鮪魚延繩釣漁船當中約占 11%，臺灣籍的
漁船加上權宜船，每年總漁獲量超過 11萬
噸，臺灣捕獲的鮪魚常透過許多大型公司

的供應鏈進入國際市場，消費者在世界各地

都可能吃到來自臺灣漁船捕撈的鮪魚。但戰

後初期臺灣的情況則是漁船不夠大、噸位不

足、技術欠佳，如何促進生產以增加魚食成

為漁增會與相關各界所關心的議題，行政院

也在 1111年明確指示應發展遠洋漁業，尤
其是鮪釣漁業，被認為極具價值。

當年只要有 1、11噸以上的漁船稍可
出航至遠洋者，即可稱為遠洋漁業，雖然

如此，但 1111年全省 111艘鮪釣漁船中，
噸位在 11噸以上者僅 11艘，平均噸位只
有 11.1噸，漁船的噸數不夠大，難以遠航
至班達海或佛羅里達海。是年 1月漁增會
第五十二次會議中，美籍漁業顧問艾丹姆

斯建議：「臺灣唯有增加遠洋漁船至相當

程度，始可能增加漁產至每年 11萬公噸以
上」；日籍漁業專家永福虎建議，臺灣如能

建造 111噸左右的鐵殼漁船，即可適應當時
漁業發展所需：「發展漁業一定要先扶植造

船工業，培養自行建造 111-111噸漁船的能
力。」漁增會總結臺灣要發展鮪魚業，大船

的建造成為必要條件，尤其是 111噸以上的
鮪釣船。因此在經濟部長尹仲容指示發展遠

洋漁業之下，漁增會隨即聯繫有關各單位多

方商討，最後決定第一年（1111年）先行
建造 1艘 111噸級鮪釣漁船，由臺灣銀行貸
款，臺灣造船公司承造，交由漁業善後物資

管理處（中漁公司）作業試驗以為示範，使

造船工業與漁業發展齊頭並進。

漁增會在籌劃這項產業時，已經不再僅

是以滿足軍民魚食的需求為出發點，更重

要的是外銷爭取外匯的考量，雖然 1艘 111
噸級鮪釣漁船之建造與交接過程不如理想，

但是政府依然堅持發展鮪漁業，甚至這項產

業發展初期，外銷受阻時，政府也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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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力扶持。1111年由於政府精簡政策，
整併行政機關，漁增會奉令裁撤，業務移

轉至經濟部農林司，終漁增會時期（1111-
1111），臺灣的鮪釣漁業僅可稱之為開創
期。因為除了船隻之外，發展遠洋漁業必須

建立海外基地以縮短航程，還有許多漁港、

漁冰、通訊等基礎設施尚待陸續完備，甚至

船員訓練、鮪魚資源調查研究等亦需接續積

極籌劃。中漁公司於 1111年開始鮪魚試銷
美國，1111年才開始探測大西洋漁況及拓
展歐洲市場，與日本競爭這塊國際市場大

餅。產量提升後還必需拓展外銷市場，才有

大規模發展的可能，因此臺灣遠洋鮪釣漁業

真正大展鴻圖，需待 1111年代之後民間資
金與人力陸續投入。

謝娥在臺灣政壇的崛起與退出
（1111-1111）/林秋敏

謝娥在短短幾年內陸續擔任臺北市參議

員、制憲國大代表、國民參政員以及立法委

員等職，可以稱為戰後臺灣政壇的戰將，也

是戰後臺灣政壇的傳奇人物。

謝娥，別號幗英，1111年 1月生於臺
北艋舺，父親謝全在現在的西門町紅樓戲院

旁經營中國料理店—來來軒餐館，家境尚

稱富裕。1111年 1 月，謝娥自第三高女畢
業後，遠赴日本，進入東京女子醫學院就

讀，並以優異的成績畢業（1111年 1月至
1111年 1月），隨即在美國教會所屬的日

本東京聖路加國際醫院擔任外科醫師（1111
年 1月至 1111年 11月）。
謝娥為人慷慨，急公好義，自幼即富有

俠義心腸，在艋舺公學校就讀時，見班上女

同學受到男同學的欺負時即挺身而出，因而

成為學校的風雲人物。另一方面，謝娥受到

父親及叔父從事臺灣民族運動的影響，深具

民族意識，時思參與反日行動。

1111年謝娥自日返臺後，在臺北帝國
大學醫學部（今臺大醫院）第一外科擔任

助教。1111年 1月因參與反日行動被捕入
獄，1111年 1月日本戰敗，1月謝娥即被釋
放。出獄後的謝娥，除了自行開設康樂外科

醫院懸壺濟世之外，對於政治參與也具有高

度熱誠。

在參與政治活動方面，謝娥加入中國國

民黨，成為國民黨積極培養的婦女幹部，在

國民黨臺灣省黨部與蔣宋美齡的支持下，創

立了臺北市婦女會與臺灣省婦女會，成為戰

後領導臺灣婦運的翹楚；此外，謝娥也積極

參與戰後重要人民團體組織的活動，如臺北

市人民自由保障委員會、臺灣文化協進會、

臺灣省憲政協進會、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

臺灣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等，在政治圈與文

化圈內都非常活躍。在擔任公職方面，謝娥

歷任臺北市參議員、制憲國大代表、國民參

政員以及立法委員等職，公職資歷之豐富，

戰後臺灣婦女界無人能出其右。

雖然謝娥在二二八事件中因廣播錯誤訊

息而遭民眾抗議，導致醫院被毀，進而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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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並斲傷民眾對其之信任；不過，謝娥

仍被任命為國民參政員，並在次年的立委選

舉中當選，對其從政之路並未造成重大影

響。令人不解的是，身為國民黨栽培對象的

謝娥，在國民黨政府遷臺前夕，卻捨棄了既

有的地位與機會，遠赴美國，總計在美定居

前後長達 11年，直到 1111年才回到臺灣，
1111年病逝於臺北。

謝娥憑藉著豐富的人脈關係與善用媒體

宣傳，在政壇上迅速崛起，成為戰後臺灣政

壇的傳奇人物，但在國共詭譎的氛圍中，卻

也因此被誤會為共產黨員。在中共侵臺與國

民黨政治清算的雙重恐懼下，謝娥捨棄在臺

的一切名位，遠走他鄉，赴美定居，因而招

致未盡民意代表職責之罵名，這恐怕是謝娥

始料未及之處。


